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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监管局关于对
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20240027号

建议答复的函

林希武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市场监管，防范虚假注册的建议》（福

田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第 20240027号，以下简称“《建

议》”）收悉，非常感谢您对市场监管问题的关心和支持。《建议》

中所提建议畅通信息公示渠道、完善惩戒机制、提升经营异常名

录平台影响力、升级审批系统等，我局经认真研究，结合深圳市

福田区人民法院的会办意见，提出以下办理意见：

一、对建议一进一步畅通信息公示渠道的答复

商事登记改革以来，国家、省、市大力建设优化信用信息公

示平台，市场主体登记信息通过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

站、深圳信用网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等平台予

以公示，社会公众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上述平台及时知晓

市场主体登记的状态，让市场主体登记行为接受社会公众的监



督，有效防范虚假登记行为。

二、对建议二完善惩戒机制，加大违法失信成本的答复

我局加强信用监管，强化信用约束，落实失信惩戒措施，结

合 2022年 3月 1日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

条例》及其《实施细则》，加大对虚假注册的市场主体打击力度，

对涉嫌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

市场主体登记的行为，积极予以查处，2023年我局共撤销市场

主体 1400余家。同时，积极落实“虚假市场主体登记的直接责

任人自市场主体登记被撤销之日起 3年内不能再次申请市场主

体登记”的规定，对撤销登记市场主体相关联人设置风险预警，

按照规定限制其办理商事登记业务。

三、对建议三提升经营异常名录平台影响力的答复

我局通过“年报+信息公示”、“双随机+专项抽查”、“邮寄联

系信函”等各项手段，部门联动，多效监管，进一步加强对查无

下落和登记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符企业的巡查，2023年将企

业载入经营异常名录（个体户标记异常状态）24075家，并加大

信息共享，经营异常信息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、

深圳信用网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向社会公示，在相关

违法情形未改正前，我局不予受理变更登记或备案的申请，并在

政府采购、工程招投标、国有土地出让、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予

以限制或者进入。同时，定期清理因通过登记住所无法联系被载

入经营异常名录满两年且连续两年未报税的市场主体，依法进行

除名处理。



四、对建议四升级审批系统完善惩戒机制等的答复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及其《实施

细则》，以及《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》第三十五条“商

事主体登记或者备案时，有提交虚假材料、冒用他人住所信息或

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等情形的，除由商事登记机关

依法处理外，负有主要责任的商事主体负责人三年内不得再担任

其他商事主体的负责人；负有责任的受委托办理商事主体登记或

者备案的代理人三年内不得再代办商事登记申请”的规定，将对

上述人员纳入重要信息提示，按照规定限制其办理商事登记业

务。同时我局商事登记系统已与法院、税务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

的系统平台实现数据对接，失信人员办理商事登记业务时系统会

自动拦截，弹出警示意见，限制其办理商事登记业务，待警示意

见消除后方可继续办理。

感谢您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，欢迎再提宝贵意见，并多加

指导和监督。

此复。

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监管局

2024 年 5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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